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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過
去
一
年
中
，
產
險
公
會
推
展
各
項
工
作
，
雖
著
有
成

效
，
可
堪
告
慰
於
同
業
；
但
由
於
自
二○

○

八
年
以
來
經
費
來
源

日
趨
擷
擷
，
工
作
條
件
深
感
不
足
，
難
免
影
響
工
作
之
推
展
。
但

本
人
忝
為
公
會
理
事
長
，
矢
當
督
促
會
務
同
仁
深
自
惕
勵
，
克
服

困
難
，
持
續
積
極
推
動
會
務
工
作
，
促
進
產
險
事
業
之
健
全
發

展
，
以
期
不
負
同
業
之
所
託
。

綜
計
公
會
工
作
，
在
新
年
度
仍
有
待
努
力
加
強
者
，
有
如

下
述
：一

、
配
合
財
務
會
計
準
則
公
報
第
四
十
號
之
施
行
，
研
議

相
關
配
套
措
施

會
計
研
究
發
展
基
金
會
遵
奉
金
管
會
指
示
業
已
發
布
財
務

會
計
準
則
公
報
第
四
十
號--

「
保
險
合
約
會
計
處
理
準
則
」
，
並

訂
於
二○

一
一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適
用
。
保
險
局
為
因
應
該
號
公
報

對
保
險
業
之
衝
擊
，
特
委
託
保
發
中
心
、
產
、
壽
險
公
會
共
同
成

產
物
保
險
公
會
當
前
努
力
課
題

石 

燦 

明

立
「
四
十
號
公
報
專
案
推
動
小
組
」
進
行
研
議
，
本
會
亦
成
立
專

案
小
組
就
該
公
報
對
本
業
之
影
響
積
極
研
究
，
目
前
已
完
成
評
估

停
止
提
列
巨
災
準
備
金
及
平
穩
準
備
金
對
本
業
之
影
響
，
並
研
擬

四
個
方
案
報
主
管
機
關
鑒
核
；
另
針
對
四
十
號
公
報
施
行
後
，
未

來
特
別
準
備
金
是
否
繼
續
提
存
乙
節
，
亦
擬
具
說
帖
報
請
主
管
機

關
鑒
核
中
。

另
有
關
各
公
司
目
前
所
販
售
之
保
險
商
品
是
否
符
合
保
險

合
約
分
類
，
及
未
來
依
據
中
華
民
國
精
算
學
會
所
研
擬
之
精
算
實

務
處
理
準
則
進
行
負
債
適
足
性
是
否
足
夠
之
測
試
、
修
正
產
險
業

會
計
制
度
範
本
及
資
訊
系
統
之
修
正
等
事
項
，
本
會
仍
積
極
持
續

研
議
中
。

二
、
推
動
我
國
會
計
準
則
與
國
際
會
計
準
則(IF

R
S
)

接
軌

為
順
利
達
成
亞
太
金
融
中
心
目
標
，
金
管
會
已
成
立
「
推

動
我
國
採
用
國
際
準
則
專
案
小
組
」
，
預
計
自
二○

○

八
年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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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起
至
二○

一
一
年
十
二
月
止
全
面
推
動
我
國
採
行
國
際
會
計
準

則
編
製
財
務
報
表
。
該
專
案
小
組
共
分
成
四
組
負
責
計
畫
工
作
之

推
動
執
行
，
分
別
為
第
一
分
組
：
國
際
會
計
準
則
之
採
用
；
第
二

分
組
：
國
際
會
計
準
則
之
導
入
；
第
三
分
組
：
法
規
與
管
理
機
制

之
調
整
；
第
四
分
組
：
宣
導
與
訓
練
。
因
該
項
計
畫
對
業
者
之
財

務
報
表
將
造
成
重
大
衝
擊
。
為
期
逐
步
漸
進
因
應
，
保
險
局
已
成

立
專
案
小
組
研
議
，
本
會
亦
配
合
該
小
組
研
議
因
應
措
施
，
著
手

導
入
國
際
會
計
準
則
，
期
以
減
緩
實
施
會
計
新
制
對
產
險
業
之
衝

擊
與
影
響
。

三
、
落
實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獨
立
會
計

主
管
機
關
為
落
實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獨
立
會
計
，
正
委

託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成
立
「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精
算
及
研
究

發
展
工
作
小
組
」
準
備
金
及
財
會
工
作
分
組
進
行
研
議
，
分
二
階

段
進
行
：
第
一
階
段
自
民
國
二○

○

九
年
起
，
各
公
司
之
強
制
汽

車
責
任
保
險
需
填
報
表
格
將
資
產
及
負
債
明
確
區
分
；
第
二
階
段

則
係
擴
大
設
立
本
保
險
明
細
子
目
之
會
計
科
目
、
資
訊
系
統
修
改

及
相
關
法
令
及
準
則
之
修
正
。
目
前
仍
在
研
議
中
，
主
管
機
關
最

終
目
標
為
保
險
公
司
應
針
對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業
務
開
立
專
設

帳
戶
，
落
實
專
款
專
用
之
目
標
。
此
項
工
作
，
本
會
自
當
積
極
配

合
研
修
推
動
等
工
作
，
以
底
於
成
。

四
、
持
續
研
究
健
全
商
業
火
險
核
保
定
價
機
制
及
配
套
措

施

為
避
免
火
險
市
場
於
費
率
自
由
化
後
過
度
競
爭
，
本
會
火

險
委
員
會
將
持
續
研
議
未
來
同
業
在
商
業
火
險
核
保
技
術
、
風
險

分
類
及
費
率
定
價
等
相
關
議
題
之
改
進
，
俾
利
業
者
業
務
經
營
安

全
，
並
保
障
消
費
者
權
益
。

五
、
改
進
商
業
火
險
附
加
之
「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」
商
品

為
符
合
國
際
化
潮
流
及
再
保
市
場
之
需
求
，
本
會
火
險
委

員
會
組
成
專
案
小
組
，
擬
就
原
公
會
版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商
品
予
以

檢
討
修
正
與
改
進
，
刻
正
蒐
集
目
前
國
際
市
場
上
通
用
且
最
新
版

本
之U

S
 F

O
R
M

及U
K
 F

O
R
M
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相
關
保
單
條
款
資

料
，
並
進
行
研
究
及
翻
譯
，
再
依
據
我
國
「
商
品
銷
售
前
作
業
準

則
」
、
「
財
產
保
險
商
品
審
查
應
注
意
事
項
」
等
法
規
規
定
，
撰

寫
中
文
保
單
，
提
供
同
業
參
考
運
用
，
以
嘉
惠
業
者
及
消
費
者
。

六
、
積
極
參
與
研
究
商
業
地
震
保
險
風
險
評
估

為
配
合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第
三
階
段
實
施
，
為
期
能
適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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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整
體
市
場
商
業
地
震
保
險
之
參
考
費
率
，
由
保
發
中
心
刻
正

邀
集
本
會
、
業
者
及
學
者
共
同
研
究
應
如
何
建
置
商
業
地
震
險
風

險
評
估
模
型
、
費
率
釐
訂
原
則
及
風
險
定
價
基
礎
，
以
利
商
業
地

震
險
費
率
定
價
與
國
際
接
軌
，
並
供
主
管
機
關
訂
定
地
震
險
監
理

政
策
參
考
。

七
、
研
議
健
康
保
險
「
保
證
續
保
」
業
務
配
套
方
案

「
財
產
保
險
業
經
營
傷
害
保
險
及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管
理
辦

法
」
經
金
管
會
於
二○

○

八
年
二
月
四
日
發
布
施
行
，
該
辦
法
明

定
本
業
經
營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，
以
「
一
年
期
以
下
且
不
保
證
續
保

者
」
為
限
；
但
主
管
機
關
得
視
本
業
經
營
及
保
險
市
場
發
展
，
核

准
辦
理
保
險
期
間
在
一
年
以
下
且
保
證
續
保
之
健
康
保
險
。
截
至

二○
○
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已
有
十
四
家
產
險
公
司
獲
准
經
營
健

康
險
，
且
有
十
二
家
公
司
第
一
張
保
險
商
品
獲
准
銷
售
，
惟
經
統

計
截
至
二○

○

八
年
底
保
費
僅
有
新
台
幣
三
、
三
三
九
萬
元
，
二

○
○

九
年
截
至
六
月
底
亦
僅
六
、
八
五
二
萬
元
。
究
其
主
因
為

「
不
保
證
續
保
」
云
云
，
致
使
消
費
者
購
買
時
有
所
顧
慮
望
而
却

步
。
本
會
傷
害
險
及
健
康
險
委
員
會
已
籌
組
專
案
小
組
蒐
集
資

料
，
研
擬
相
關
配
套
措
施
，
以
期
本
業
能
爭
取
儘
早
獲
准
經
營

「
保
證
續
保
」
之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。

八
、
檢
討
意
外
險
並
補
正
相
關
費
率
計
算
說
明
書

為
配
合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費
率
手
冊
訂
定
及
保
險
業
各
種

準
備
金
提
存
辦
法
修
正
施
行
保
險
商
品
資
料
庫
建
置
需
求
，
本
業

當
進
一
步
檢
討
現
行
公
會
版
「
意
外
保
險
商
品
條
款
」
及
補
正
費

率
計
算
說
明
書
，
俾
供
業
者
使
用
，
以
符
規
定
。

九
、
建
立
傷
害
險
及
健
康
險
通
報
健
全
機
制
、
擴
大
其
使

用
層
面
及
效
能

近
年
來
社
會
發
展
快
速
，
保
險
犯
罪
型
態
一
再
改
變
，
保

險
偶
有
被
濫
用
誤
用
之
情
事
，
反
而
成
為
犯
罪
誘
因
，
致
發
生
保

險
詐
欺
案
件
，
嚴
重
損
及
保
險
市
場
之
發
展
。
為
有
效
防
範
及
遏

止
保
險
犯
罪
之
發
生
，
除
前
已
將
團
體
保
險
、
旅
行
平
安
險
納
入

通
報
範
圍
，
本
會
現
正
積
極
規
劃
建
立
傷
害
險
與
健
康
險
「
收
件

通
報
」
與
「
承
保
通
報
」
並
行
機
制
，
俾
更
落
實
通
報
之
效
果
。

同
時
為
配
合
檢
警
單
位
偵
辦
保
險
犯
罪
案
件
之
需
求
及
保
險
業
辦

理
微
型
保
險
通
報
之
要
求
，
研
擬
擴
大
承
保
通
報
格
式
及
欄
位
，

以
擴
大
承
保
通
報
之
使
用
層
面
與
效
能
。

十
、
持
續
推
動
公
共
工
程
保
險
制
度
改
革

公
共
工
程
保
險
現
存
問
題
甚
多
，
包
括
保
費
預
算
編
列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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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付
方
式
問
題
，
工
程
採
購
契
約
規
範
內
容
訂
定
與
保
險
原
理
、

法
令
規
定
差
異
問
題
，
機
關
預
算
、
廠
商
報
價
與
實
際
決
標
價
差

懸
殊
等
問
題
，
保
險
契
約
條
款
及
附
加
條
款
使
用
上
與
承
商
投
保

需
求
配
合
問
題
，
凡
此
均
有
賴
與
相
關
單
位
持
續
會
商
討
論
溝

通
。
本
會
業
已
組
成
專
案
小
組
積
極
結
合
工
程
保
險
協
進
會
力
量

持
續
進
行
，
推
動
改
革
。

以
上
十
項
工
作
，
允
為
當
前
重
要
課
題
，
攸
關
產
物
保
險

事
業
之
發
展
。
懇
祈  

主
管
機
關
長
官
明
鑒
垂
案
，
給
予
指
導
支

持
，
全
體
同
業
通
力
合
作
，
以
底
於
成
。

展
望
未
來
經
濟
情
勢
，
似
有
好
轉
跡
象
，
金
融
風
暴
終
將

消
逝
，
深
願
產
險
事
業
亦
能
苦
盡
甘
來
，
回
到
風
光
明
媚
的
春

天
！

（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國
產
物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理
事
長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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